
李先生从某公司处购买了
25瓶进口的日本清酒后，他发现
这些清酒外包装上没有张贴中
文标识。于是，李先生起诉到法
院，要求该公司支付价款10倍
的赔偿款。日前，北京市海淀法
院审结了此案。法院一审判处
公司支付李先生10倍赔偿金。

案件详情

李先生起诉称，2016年6月
1日，他在被告公司的店面购买
了25瓶日本清酒，以作为公司
宴请之用，价款一共是 6500
元。买回酒之后，他发现这些清

酒没有任何中文标识，无法获取
清酒的相关信息。李先生于是
将被告公司起诉到法院，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公司退还货款，并进
行10倍赔偿。

对此，被告公司辩称，虽然
他们没有中文标示，但只是违反
了规定，并不存在食品安全问
题，也不会造成危害，因此不同
意李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

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先
生当庭出示了被告公司出具的
收据一份及机打小票一张，被告

公司也认可向李先生出售了涉
案的清酒，双方之间成立合法有
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规定，
进口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
应当有中文标签，没有中文标签
或者标签不符合规定的，不得进
口。被告公司出售的日本清酒
未张贴中文标识，应认定为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最终，法院支
持了李先生退货退款、支付10
倍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法官：消费者应保留好
购物小票、发票等

海淀法院法官表示，根据

《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口的
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
有中文标签；依法应当有说明
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
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以
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
地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预包装食品中
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
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
定的，不得进口。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

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
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
倍或者赔偿损失 3倍的赔偿
金。无论进口食品是否有质量
问题，只要没有按照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在外包装上添加中文标
识，就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
费者就可以请求退款退货及10
倍赔偿。

海淀法院法官提醒，消费者
在维护自身权利时，也应注意保
存证据，不仅要保留好购物小
票、收据、发票等购物凭证，还应
妥善保管所购食品内容和外包
装的完好，防止毁损灭失。

（《法制晚报》）

首都食品安全

07 消费警示
2017年6月30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王晓梦 版式王晓梦 版式：：纪磊纪磊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维维权动态

进口清酒无中文标签 消费者可索10倍赔偿

政策法规

■ 权威回应

去年3月16日，消费者李某通过电
话购物以“货到付款”的方式购买了一
部某品牌6s手机，3月22日收到货后，李
某对手机质量不放心，以存在质量问题
为由不愿付款。但是贵州省从江县某
快递公司快递员说：是代销售方收取
“货到付款”服务款项699.00元，消费者
必须支付。因此，消费者李某无法拒
绝，把手机款699.00元交付给了从江县
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由此“货到付款”
发生纠纷。去年3月22日，消费者李
某向黔东南州从江县市监局宰便分局
投诉，请求维权。经组织调解，达成如
下协议：从江县某快递公司给消费者
李某退还手机支付款699.00元整；退
回手机（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李某承
担，并通过从江县邮政局宰便支局将手
机退回原地。

案例评析
依据《消法》第二十五条 经营者

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
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
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
列商品除外：（一）消费者定作的；（二）
鲜活易腐的；（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
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
字化商品；（四）交付的报纸、期刊。除
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
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
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消费者退
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经营者应当自收
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
支付的商品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
消费者承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
定的，按照约定。消费者通过电话购
物有权享有七日无理由退货权，虽然，
消费者与经营者约定是“货到付款”，
消费者在明确拒绝收货或者退货时，
快递公司不能强制收取货款，但是，消
费者应该支付运费（与经营者另有约
定的除外）。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二十七条 对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食品摊贩等的违法行为的处
罚，依照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具体
管理办法执行。

第一百二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
事故单位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未进
行处置、报告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隐
匿、伪造、毁灭有关证据的，责令停产停
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
销许可证。

第一百二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
给予处罚：

（一）提供虚假材料，进口不符合我

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

（二）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食品，未提交所执行的标准并经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或者进口利用新
的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进口食品
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
未通过安全性评估；

（三）未遵守本法的规定出口食品；
（四）进口商在有关主管部门责令

其依照本法规定召回进口的食品后，仍
拒不召回。

违反本法规定，进口商未建立并遵
守食品、食品添加剂进口和销售记录制
度、境外出口商或者生产企业审核制度
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照本法第
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

■ 典型案例

电话购物很便捷“货到付款”很堵心
关于果蔬的谣言层出不穷，人们总

是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让果蔬种植
者深受其苦。下面几则关于果蔬的谣
言已得到澄清。

谣言：瓜瓤里有黄白色的筋，说明
西瓜注水了。

真相：西瓜里白色的痕迹是西瓜的
维管束。只不过大部分西瓜成熟过程
中，这些维管束就降解了，但是因为肥
料、品种等因素的影响，有些西瓜的维
管束纤维没有降解，甚至发生了木质
化，从而形成了黄白色的条带。

谣言：无籽水果使用了避孕药，吃
了有害健康。

真相：无籽水果主要包含西瓜、葡
萄、柑橘等品类。其中，无籽西瓜主要
通过人工杂交培育，使种子无法正常受
精发育，最终形成无籽果实。无籽柑橘
则是将自然形成的无核柑橘所在枝条
进行嫁接然后繁育产出。避孕药和植

物激素在化学性质上差异很大，给植物
使用避孕药是无效的。无籽水果中大
部分为天然无籽品种，而另一部分则是
通过人工杂交培育、使用合法植物生长
调节剂等进行无核化处理。

谣言：圣女果（小番茄）是转基因蔬
菜。

真相：圣女果是“原始番茄”品种。
将口感风味俱佳的小个头樱桃番茄的
优良性状通过常规杂交重新组合在一
起，就得到了圣女果，因此它们并非转
基因蔬菜。

谣言：个头大、形状奇怪的草莓都
用了膨大剂，对人体有害。

真相：草莓的个头与很多因素相
关，如通过杂交选育、疏花疏果都能得
到果实更大的草莓。膨大剂作为一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在国际上广泛使
用，在规定范围内使用不会对人体造
成危害。 （新华网）

秋葵，又名为羊角豆、咖啡黄葵，
还有人把它叫做美人指，真的很形
象。鲜嫩的秋葵就像十指尖不沾阳
春水的美人手指，让人怜爱有加。秋
葵含有一种黏性液质及阿拉伯聚糖、
半乳聚糖、蛋白质、草酸钙等，经常食
用可以帮助消化、增强体力、保护肝
脏、健胃整肠。消除疲劳、迅速恢复
体力，在非洲许多国家已成为运动员
食用之首选蔬菜，也是风靡全球的营
养保健蔬菜。

那么我们在购买时又如何能挑选到
鲜嫩多汁的秋葵呢？以下的4种挑选方
法相信可以帮到你。

比长度
秋葵越小越嫩，一般长度为5~10厘

米是最好的（人的中指一般长约8厘米，
可作参考）。

捏软硬
用手轻轻捏捏，感觉不发硬，有点韧

度为好。越硬的秋葵说明它越老，吃起
来就没了它独特的香味和柔嫩的质感。

看表面
新鲜的秋葵应该是饱满鲜艳，脊上有

毛的。表面应无皱无斑点和伤痕。色彩匀
称鲜亮，我们常见的是绿秋葵，以自然鲜绿
色为好，带点嫩黄色的更嫩。秋葵的表面
有一层细毛，这也是它鲜嫩的一个标志。

闻清香
闻一闻，新鲜的秋葵有一股自然的

清香，老的和不新鲜的秋葵都会缺乏香
味。新鲜的秋葵脆嫩多汁，滑润清香，可
凉拌、热炒、炖汤等，在凉拌和炒食之前
最好在沸水中汆烫几分钟以去除涩味。

■ 消费提示

果蔬安全谣言你中招了吗？

如何挑选新鲜秋葵？


